
醫療機構確認收案

申請人文件準備
• 醫療保險證明或財力證明文件
• 檢疫切結書
• 其他就醫簽證所需申請文件

收治醫療機構
• 入境防疫計畫（包括防疫旅館及

交通接送等安排）
• 醫療計畫（就醫必要性、診斷情

形及療程安排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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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入臺就醫行程

伴醫之申請人
海基會文件驗證審查

不同意

申請人抵臺入境

(配合中央流行疫行指揮中心與疾病管制署入境檢疫措施)

完成療程，出境

申請人
入院就醫、伴醫

抵達防疫旅館完成居家檢疫
（檢疫期間應配合採檢，結果陰性者始得前往醫療機構接受醫療服務）

醫療機構安排入住專責病房
或負壓隔離病房，經1次自
費採檢結果為陰性後，接受
醫療處置，並於住院期間依
「居家隔離及檢疫者接受醫
療照護時之感染管制措施」
進行照護。

緊急醫療需求入院者

非緊急醫療需求者

外交部核發
停留簽證

外交部駐外館處
受理申請文件

速件處理
(依「外國護照簽證規費收費數額表」辦理)

申請人檢附各項就醫申請必要文件
赴駐外館處申請

大陸人士

外籍人士、港澳人士

代辦醫療機構郵寄
入臺證

醫療機構向移民署代辦申請

移民署受理申請文件

申請人向當地公安機構
辦理赴臺審批

外籍人士大陸人士

申請人檢附各項就醫申請必要文件
赴大陸委員會香港或澳門辦事處/

駐外館處申請

居港澳地區之港澳人士、海外地區港澳人士

移民署核發
入臺證

移民署核發
入臺證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緊急醫療需
求入院者

附圖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 

醫療機構辦理境外人士來臺就醫申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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